嘉義縣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志工意外平安保險補助
申請案件

核備檢附資料對照表


申請單位：

□申請公文

□保險費收據正本。

□投保保單影本(需蓋核與正本相符及單位承辦人之印章）

□志工保險補助申請名冊

□領據

□完成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之資料登錄(需登錄資料包括:志工基本資料、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志願服務紀錄冊冊號及服務時數...等資料。)


○○○○○○○○○(運用單位名稱)  函           範例-申請補助公文

地 址：          
承辦人：         
電 話：          
信 箱：          
612009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1號

受文者：嘉義縣社會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檢送本會申請嘉義縣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志工意外平安保險補助領據及相關資料(詳如說明三)，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局112年8月18日嘉縣社人團字第1120034391號函辦理。
  二、本會今年度符合補助之志工共ＯＯ位，擬申請補助金額新台幣ＯＯ元
  三、檢附保險費收據正本、投保保單影本、志工保險補助申請名冊及領據各1份。

正本：嘉義縣社會局
副本：本會



嘉義縣112年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志工意外平安保險補助申請名冊
申請單位：                                       (請填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全銜)
申請總人數︰        人，申請補助總金額：        元
	編號
	志工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登錄情形
	申請補助金額

	範例
	嘉義人
	71.08.20
	Q123456789
	已建置
	150

	1
	
	
	
	□已建置
	

	2
	
	
	
	□已建置
	

	3
	
	
	
	□已建置
	

	4
	
	
	
	□已建置
	

	5
	
	
	
	□已建置
	

	6
	
	
	
	□已建置
	

	7
	
	
	
	□已建置
	

	8
	
	
	
	□已建置
	

	9
	
	
	
	□已建置
	

	10
	
	
	
	□已建置
	

	11
	
	
	
	□已建置
	

	12
	
	
	
	□已建置
	

	13
	
	
	
	□已建置
	

	14
	
	
	
	□已建置
	

	15
	
	
	
	□已建置
	


單位承辦人：             (簽名或蓋章)   單位聯絡電話：            

【*請加蓋單位關防】
(倘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


領      據
     茲收到嘉義縣社會局補助本單位辦理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志工意外平安保險補助經費新台幣            元整  無訛
    此致
嘉義縣社會局
具領單位： 
單位地址：
統一編號：
單位負責人：                (請蓋章)
會計：                      (請蓋章)
出納：                      (請蓋章)
	匯款銀行： 

	存簿帳號：


                          ※請附存簿影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